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力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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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层级类别： 立法、司法解释库
所属类别：检察业务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
生效日期： 2000-12-21
发布文号： 高检发反贪字[2000]34号
是否有效： 有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今年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集中力量查办贪污受贿犯罪大案要案的同时，按照“两高”《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案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的要求，严肃查办了一批大肆拉拢、严重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案件，体现了法律的尊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当前行贿犯罪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检察机关打击严重行贿犯罪的工作开展的还不平衡，一些严重行贿犯罪分子还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处，有些地方对行贿犯罪的危害认识不足，存在有案不立、久侦不结、起诉率较低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现象。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反腐败工作部署，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贿赂犯罪，依法严肃惩处严重行贿犯罪，进一步加大对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特作如下通告：
1．.进一步提高对行贿犯罪危害性和打击行贿犯罪重要性的认识。行贿犯罪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是产生受贿犯罪的直接根源，腐蚀性、危害性极大。打击行贿犯罪是国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也是惩治腐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维护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各级检察机关要严格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案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决不允许以党纪政纪处理代替对行贿犯罪的刑事处罚。
2.突出工作重点，依法严肃查办那些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情节恶劣、危害后果严重的行贿犯罪行为。对进行走私、制假、骗税、骗汇等非法活动行贿的；向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行贿的；因行贿致使国家利益和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行贿数额巨大、多次行贿、向多人行贿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单位行贿、单位行贿情节严重的；介绍贿赂，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以及其他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行为，都要坚决依法立案查处。特别是对党政干部向上级领导或其他党政机关行贿和在全国有影响、有震动的受贿犯罪大案要案中涉及的重要行贿犯罪分子，坚决从严惩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加强对行贿犯罪案件的查办工作。一是各级人民检察院要集中力量，对严重行贿犯罪抓紧依法查办一批，侦结一批，起诉一批。二是各级检察院对查办的受贿犯罪大案要案中涉及的严重行贿犯罪案件，要争取同步立案、同步侦结、同步起诉，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三是高检院和省级检察院要分别对全国和各地有影响、有震动的严重行贿犯罪案件，加强督办、参办，掌握进展情况，实行跟踪指导。对行贿50万元以上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行贿案件的立案、侦结、起诉等进展情况，按有关具体规定上报高检院备案。四是加强对行贿犯罪特点、规律和适用法律的研究，不断提高侦查技能和办案水平。在查办行贿大要案件中加强侦查指挥和侦查协作，注意总结推广各地在打击行贿犯罪中的经验、做法。五是要针对跨地区行贿、分散行贿、难以发现、难于打击的特点，逐步推广部分地方检察院实行的对行贿信息建档存查，加强管理，资源共享的做法，以利于及时查办行贿受贿犯罪，增强打击效果。
4.在查处严重行贿犯罪案件中，既要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的方针；又要注意按照法律规定体现政策。对具有法定的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条件的应依法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对于主动交待行贿罪行，并积极揭发检举受贿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要按照法律规定减轻和免除处罚。但对那些拒不交待行贿罪行的要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
5.加强对打击行贿犯罪的宣传工作。各级检察院要采取多种形式，借助新闻媒体的优势，结合检察机关查办的典型案件，及时宣传打击行贿犯罪的举措、做法和取得的成果，以案释法，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对行贿犯罪危害的识别力，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和抵御行贿犯罪侵袭的能力，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力堵源头，遏制行贿犯罪的蔓延，预防行贿犯罪的发生。今后，对查办的受贿案件进行宣传报道时，也要对严重行贿犯罪进行曝光，充分揭性和危害性，使行贿犯罪没有藏身之地。
请各省级院于明年2月份以前将2000年以来本省(市、区)查处的行贿案件情况报告高检院。
2000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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